中共克拉玛依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8年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专项行动及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
[bookmark: 正文][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2018年自治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新教维稳办【2018】4号）及《关于开展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的紧急通知》（新教传【2018】96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工作。
现将《2018年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及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联系人：孙涛      
联系电话：0990-6888549   13999517080
 

中共克拉玛依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8年4月12日
2018年克拉玛依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
行动及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

2018年，是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自治区奋力推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关键一年，实现教育系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责任重大。为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全面完成2018年自治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目标任务，根据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的部署和《2018年自治区教育系统安全工作要点》安排，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教育系统安全工作关键环节，认真贯彻严控安全风险，严治事故隐患，严打违法行为，做到领导责任全覆盖、问题整改全覆盖、督查问责全覆盖，以大治理推动解决大问题、消除大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较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创造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
二、重点任务
紧盯易发生师生伤亡事故的重点领域和风险隐患集中的关键环节，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有效治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严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有效整治各类事故隐患，以安全生产的大治理，解决防范事故的大问题，开展三项安全生产专项治理： 
（一）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治理。以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推进火灾隐患专项治理，扎实开展以学生公寓、食堂、教学楼、图书馆、礼堂（多功能厅）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安全防范措施及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切实消除事故隐患，重点治理未办理消防合法性手续，建筑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维护保养不到位，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常闭式防火门长期处于开启状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设置学生宿舍等隐患。2018年底彻底消除校园内新建、改建、扩建校舍未办理消防合法性手续，擅自投入使用的重大隐患问题。
认真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好《全区教育系统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推广通过物联网技术对电气火灾主要因素进行在线监测、及时发现和消除电气火灾隐患的智慧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积极推动在学生公寓、食堂、教学楼、图书馆、礼堂（多功能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装使用智慧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符合国家安监总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目录内产品），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电气火灾的防控能力。
（二）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治理。严格落实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操作和管理能力和水平。重点治理危险化学品储存柜不符合国标要求的问题隐患，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实验室危险化学药品管理的通知》（新教维稳办[2016]8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学仪器设备配备参考指南》的要求（大专院校可参照其执行），配备危险化学品储存柜。
强化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废弃危险化学品入柜管理制度，积极推进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工作，协调公安、环保、安监等部门对本区域所辖中小学实验室废弃危险化学品进行集中回收和处置（大专院校自行进行处置工作），2018年12月底前完成过期危险化学品的处置工作。
（三）校车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开展校车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排查治理校车无资质、无牌照、未按规定检测、驾驶人员资质不达标、“三超一疲劳”等各类违法行为。对排查发现的不合格车辆坚决停止使用，对校车行车路线及道路安全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并登记备案；严厉打击未取得校车使用许可车辆提供校车服务的行为，对驾驶人交通安全隐患“大曝光、大教育、大警示”，全面清查清除“黑校车”，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三、组织保障
（一）市委教育工委制定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方案统筹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成立督查组，组织对全市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不少于4次的督查，督促全市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落实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各项要求。
（二）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按照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方案明确的专项治理重点内容和要求，结合本辖区、本单位安全工作实际，制定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细化内容标准，明确任务要求，统筹进度安排，认真组织实施。成立专项治理督查检查组，每季度组织对本辖区、本单位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进展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明查暗访，督促各学校（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各项任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及自治区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上来，深刻认识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及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于推进解决当前教育系统安全工作突出问题、强化安全事故防控的重要作用，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以安全隐患的大治理推动安全管理工作水平的大提升。
（二）统筹部署推进。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加强对安全生产专项行动的统筹协调，把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贯穿全年始终，按照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的治理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逐月分解专项治理计划，落实专项治理任务，以月促年，统筹推进。
（三）查准治实问题。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建立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信息统计分析制度，每月收集梳理、研究分析专项治理及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摸清问题底数，查清重大风险隐患，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有针对性地制定落实整改措施，提升安全生产专项行动的实效。
（四）强化监管执法。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把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和安全监管紧密结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必须现场依法提出处理意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责任不落实的单位，要实行专项约谈，警示提醒，督促整改。
（五）加强舆论引导。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对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及时报道专项治理行动的典型经验、有效做法。集中曝光重大问题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集中公布安全管理失信行为“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形成强大的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影响力和威慑力，营造师生广泛关注支持安全工作的浓厚氛围。
请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将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及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于4月25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安全保卫科。从4月开始，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每两个月报送一次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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